


















 

【附件一】 

神盾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民國111年度營業成果 

(一) 民國111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公司111年度合併營業收入合計為新台幣3,289,300仟元，較

110年度新台幣3,442,807仟元減少4%，稅前淨損為新台幣931,067
仟元，稅後淨損為新台幣902,338仟元，本期綜合淨損為新台幣

1,737,344仟元。 
單位：仟元 

項      目 110年 111年 
營業收入 3,442,807 3,289,300 
營業毛利 1,369,894 1,162,364 
營業淨利(損) (300,418) (961,66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9,930) 30,594 
稅前淨利(損) (310,348) (931,067) 
稅後淨利(損) (231,774) (902,338)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2,668,815 (1,737,344) 
基本每股盈餘(元) (3.11) (12.31) 

 

(二) 研究發展狀況 

項目 研 發 計 畫 計  畫  說  明 

軟體 

加強型人工智慧指紋

演算法V2.0 

基於原先算法的基礎，優化人工智慧模型的

訓練，可在更小面積光學與電容指紋影像進

一步優化辨識效率與可靠度表現，並針對

2.5D防偽能力更加提升。 

AI Model駕駛監控系

統 

DMS (Driving Monitor System)使用AI偵測眼

瞼閉合，眨眼，注視方向，打哈欠和頭部運

動來判讀駕駛員的狀態，以減少車輛意外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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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研 發 計 畫 計  畫  說  明 

硬體 

高解析度電容式指紋

感測晶片 

提升感測單元設計感測靈敏度，進一步提升

整體指紋取圖的訊躁比，進一步提升比中率

與防偽能力。 

指紋獨立運算晶片 

與本公司小面積指紋晶片搭配的獨立指紋辨

識模組，提供無主機的獨立與安全快速指紋

辨識功能，並與電容指紋研發成適用於

Notebook的模組提供MOC (Match on chip)的
指紋獨立辨識功能。 

飛時測距感測晶片 
研發多點矩陣式的版本，以提供更精密的物

件表面的(3D Depth Map)，適合多鏡頭手機

快速對焦。 

環境亮度與接近感應

晶片 

提供手機、電視、Notebook、螢幕針對環境

光度調節顯示亮度，與手機接近偵測，以此

基礎研發對環境光源閃爍的偵測功能，可有

效提升不同光源下攝錄影的品質。 

AI SoC多重組態推論

加速器 

此為與工研院合作案，基於AI 技術廣泛應

用於各個產業，尤其在邊緣裝置可直接應用

AI 模型，因此針對Edge AI晶片所需不同運

算能力，開發一系列自MAC64～MAC2048 
並支援INT8/BF16等格式之AI加速器，優化

AI推論平台。 

DVS感測器 
更適用於深度學習推論使用的影像感測器，

降低感測元件data bacmwidth，減少處理器

運算量，以期達到整體效能增進，功耗減少。 
 
 

二、民國111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111年全球市場受新冠疫情持續影響，各國寬鬆貨幣政策下造成

的通膨，及地緣政治風險等因素影響，致終端需求疲弱，企業需求亦

受總體需求疲弱影響減少，加上供應鏈庫存調整影響，使111年營收

衰退，進而影響獲利表現。目前智慧型手機市場呈飽和狀況，指紋辨

識技術成熟，市場競爭激烈下，神盾除對現有產品進行優化，亦積極

進行轉型，致力於開發新產品及新應用，開拓非指紋辨識晶片業務及

非手機市場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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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積極拓展指紋辨識晶片於手機、Notebook品牌客戶及車用

等市場，擴大指紋辨識晶片產品市占率及優化產品組合。同時跨足非

指紋產品領域，本公司拓展非指紋辨識晶片產品線，包含飛時測距

dToF (Time of Flight)，3D DepthMap感測技術研發已經完成，飛時測

距感測晶片也已經開發完成，除應用於手機的快速對焦功能外，同時

也針對節能減碳的趨勢，導入Notebook及電視，螢幕在無人觀看的情

境下，對顯示進行節能的調整，未來亦將導入IOT等其他應用。 
本公司因應不同市場客戶需求，持續與供應商保持緊密合作關係

，且於111年擴大晶圓來源，目前非台灣晶圓代工廠的導入工作亦透

過轉投資分工陸續完成。以確保供貨品質提升，晶圓廠供貨來源穩定

無虞，同時優化成本結構，進行有效的成本控制。 
 

三、民國112年度公司營業方針及計畫 
神盾深耕指紋辨識領域多年，憑藉於生物辨識領域技術的優勢，

在演算法方面進一步結合人工智慧深度學習，同時拓展生物辨識在各

產業的新興應用，優化產品組合，加強市場競爭力，除對既有客戶訂

單掌握外，開發新客戶拓展市場。 
本公司開發之高效能指紋獨立運算晶片開發已經完成，並配合現

有微型電容指紋晶片，導入新一代Notebook的指紋應用以提升安全性

，將於112年出貨筆電品牌客戶，擴大指紋辨識晶片產品市占率，並

優化現有產品組合。本公司將持續進行產品組合優化及成本控管，由

於新產品的導入，庫存管理之強化為112年的重點工作。 
本公司與工研院合作之AI SoC多重組態推論加速器專案，將於

112年上半年完成驗收。在此專案累積的設計經驗下，以及本公司多

年深耕於生物辨識領域之專業經驗，近期已經投入研發以AI為基礎的

DMS (Driving Monitor System)來提供駕駛行為的感知，來避免安全隱

患與提供更佳的駕駛體驗。在提供機器視覺DVS感測器，來提供更高

精度、低功耗與精簡算力需求的優勢下，提供更好的車用安控解決方

案。此AI運用亦可提升於指紋辨識軟體的辨識與防偽能力。 
本公司將持續配合政府的AI發展大方向持續努力，希望藉此與各

產業菁英的配合與想法激盪，將有助於對產業、客戶與技術的需求與

未來的發展對於公司未來在AI領域的短中長期發展方向有了更明確的

想法。神盾期許在112年以上述研發成果，進一步整合轉投資產品價

值，提升產品開發速度及運用、客戶黏著度，創造公司更多元的產品

策略，加速公司營收成長與獲利。 

- 12 -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展望未來，112年總體經濟仍面臨挑戰，智慧型手機需求疲軟，

全球大環境競爭激烈，在通膨壓力高漲之下，升息影響總體經濟及消

費者採購信心，供應鏈庫存修正問題仍在。神盾將持續提供優於市場

的辨識準確率與速度之指紋辨識晶片，以加強型人工智慧指紋演算法

，在更小面積光學與電容指紋影像進一步優化，並提升2.5D防偽能力

，做更有效率、安全及完整的整合，同時與轉投資合作提供客戶多元

解決方案，成為客戶可信賴及可靠的合作夥伴，創造與轉投資公司之

綜效及產品深度合作。本公司亦將積極推動ESG，聚焦本業與永續發

展結合，開發高效能和低功耗產品，為節能減碳盡一份心力，及精進

公司治理水準，善盡企業責任，創造企業長期穩健的價值，提高股東

報酬率。最後，感謝各位股東長期以來的支持與愛護。 
 
 
 
 
 
董 事 長：羅森洲 
 
 
總 經 理：羅時豪 
 
 
會計主管：黃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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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之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

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表，其中一一一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

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珮娟會計師及陳晉昌會計師查核完竣並

出具查核報告書。 
 

上述董事會所造具之各項表冊，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後認為尚無不

符，爰依照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一九規定，繕具報告

書，敬請 鑒察。 
 
 
 
 
 

神盾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二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翁明正 
 
 
 
 
 
 
 
 
 
 
 
 
 
 
 
 
 
 
 
中  華  民  國  一一二  年  三  月  二十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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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報告 

項      目 111年第1次私募 

股東會通過日期與數額 
111年6月22日 

普通股10,000,000股 

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理性 

(1) 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參考價格係依以下二基準計算價

格較高者定之： 
a. 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

盤價簡單算數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

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b. 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數平

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

權後之股價。 
(2) 本次私募每股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且不低

於面額10元為訂定原則，實際發行價格擬提請股東

會授權董事會依法令規定及以不低於股東會所決議

訂價依據與成數範圍內，視日後洽特定人與當時市

場狀況訂定之。 
(3) 本次私募普通股發行價格之訂定係遵循主管機關之

相關規定，同時參酌本公司營運狀況、未來展望以

及定價日參考價格等因素後決定之，其訂定方式應

屬合理。 

特定人選擇之方式 
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規定及符合金管會91年6月13
日(91)台財證一字第0910003455號令規定之策略性投

資人為限。 

辦理私募之必要理由 

考量籌集資本之時效性、便利性、發行成本及私募股

票有三年內不得轉讓之限制等因素，較可確保及強化

與策略合作夥伴間長期合作關係，故本次不採用公開

募集而擬以私募方式辦理。 

價款繳納完成日期 112年5月16日 

應募人資料 

私募 
對象 

資格條件 
認購數量 

(股) 
與公司 
關係 

參與公司 
經營情形 

謝清江 
謝皓昀 
謝庭昀 

符合證券交易法

第四十三條之六

第一項第二款 

3,500,000 
750,000 
750,000 

無 
 
無 
 

實際認購價格 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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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111年第1次私募 

實際認購價格與參考價格差異 
為參考價格的81.53%，不低於股東會決議參考價格之八

成。 

辦理私募對股東權益影響 

藉由應募人本身之經驗、技術、知識、品牌或聲譽等，

以協助本公司提昇技術、降低成本、拓展市場開發或強

化供應商與客戶關係等效益，預期可滿足本公司營運所

需並厚植未來業務成長潛力，強化公司競爭力、提升營

運效能，對股東權益有正面助益。 

私募資金運用情形及計畫執行

進度 

於112年5月16日募集股款繳納完成，私募普通股總股數

為5,000,000股，每股私募價格為新台幣70元，私募總金

額為新台幣350,000,000元，用以充實營運資金。 

私募效益顯現情形 

(1) 充實營運資金，提升可動用資金之水位並增加運用

之靈活度。 
(2) 改善財務結構，提升流動比率及公司淨值。 
(3) 藉由應募人之加入，可加速本公司在產品與市場發

展之契機，經由產業各項整合或共同研究開發市場

等方式，提升公司營運成效及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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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神盾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註 1) 3,240,982,776 

其他未分配盈餘之變動 0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 1,177,460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30,974,724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變動數 -150,822 

本期稅後純損 -852,835,985 
減：提列(迴轉)法定盈餘公積 0 

  提列(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782,361,910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1,575,836,795 
－股票股利（每股分配－元） 0 

－現金股利（每股分配-3 元） 207,815,262 

期末未分配盈餘 1,368,021,533 

註1： 110年期末未分配盈餘誤植為3,363,959,888元，實際應為3,240,982,776元，

依此金額結轉至111年期初未分配盈餘。 
註2： 現金股利元以下捨去，其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擬繳回公司，帳列其

他收入項下。 
 

 

 

負責人：      經理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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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神盾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之作業程序 

(略) 

三、取得專家意見 

(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

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

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

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

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

。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

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

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五)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

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

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 

四、本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辦理。 

第六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之作業程序 

(略) 

三、取得專家意見 

(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

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

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

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

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理，並對差異原因及

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

意見： 
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

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以上者。 
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

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

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

。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

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

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五)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

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

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 

四、本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理。 

配合法令

及條次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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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作業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略) 

二、執行單位(略) 

三、取得專家意見(略) 

四、本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辦理。 

第七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作

業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略) 

二、執行單位(略) 

三、取得專家意見(略) 

四、本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理。 

修改條次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或會員證之作業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略) 

二、執行單位(略) 

三、取得專家意見(略) 

四、本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辦理。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或會員證之作業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略) 

二、執行單位(略) 

三、取得專家意見(略) 

四、本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理。 

修改條次 

第九條： 

向關係人取得資產之作業程序 

(略) 

本公司或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

公司有本條第二項交易，交易金額達

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

司應將第二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

會同意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

款項。但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

或子公司彼此間交易，不在此限。 

 

(略) 

第九條： 

向關係人取得資產之作業程序 

(略) 

本公司或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

公司有本條第二項交易，交易金額達

公開發行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

，本公司應將第二項所列各款資料提

交股東會同意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

及支付款項。但本公司與母公司、子

公司，或子公司彼此間交易，不在此

限。 

(略) 

文字修正 

第十八條 
本作業程序制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五月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九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四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

十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五月

三十日。 

第十八條 
本作業程序制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五月五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十九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四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

十九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五月

三十日。 

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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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十月

十七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

二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

二十二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七年五月

三十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

十八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

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七

月十二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

月二十二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

月二十一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十月

十七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

二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

二十二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七年五月

三十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

十八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

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七

月十二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

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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